
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对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
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——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等

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，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现就第六届董事会第

六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一、关于终止境外发行全球存托凭证事项 

经核查，公司终止境外发行全球存托凭证事项是基于内外部环境变化等因素，

综合考虑公司实际情况，经相关各方充分沟通、审慎分析后审慎做出的决策，符

合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

响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董事会审议本事项

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和要求，表决结果合

法、有效。因此，我们同意本事项。 

二、关于注销 2020 年度回购股份及减少注册资本事项 

经核查，注销2020年度回购股份及减少注册资本事项符合《公司法》《上市

公司股份回购规则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——回购股

份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，董事会的审议和表决程序合法、合规。本事项不会对

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，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

情形，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，亦不会影响上市地位。因此，我

们同意本事项。 

三、关于对参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 

经核查，本次杰瑞新能源为烟台益大项目借款提供担保，目的是为了推动其

“15 万吨/年高端电极前驱体智能一体化项目建设”的开展，有利于其生产经营

发展，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。烟台益大的其他股东按出资比例为本次借款提供同

等担保，烟台益大亦将本项目土地使用权进行抵押，本次担保风险可控。公司就

本次担保事项的决策程序合法、合理、公允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，特别

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因此，我们同意本事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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